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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商港管制區通行證申請及使用須知 

中華民國 102年 8 月 20 日港總勞字第 1020152265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3年 1 月 13 日港總勞字第 103015201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5 月 26 日港總勞字第 106015221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2 月 12 日港總勞字第 107015207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6 月 20 日港總安字第 108015232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3 月 30 日港總棧字第 1121060328 號函修正， 

並自 112 年 4 月 6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5年 1 月 14 日港總棧字第 1141061238 號函修正， 

並自 115 年 2 月 1 日生效 

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確保商港管制區安全、維護碼頭及

船舶作業秩序，依據商港法第三十五條、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十八條及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須知。 

二、 因工作、洽公、商務或探親等需要，須進出各商港管制區之人員、車輛，應依

本須知規定分別申請核發國際商港管制區通行證（以下簡稱通行證），通行證

之核發及收繳業務，由本公司會同港務警察總隊辦理。 

前項所稱探親之人員係指泊港船舶在職船員之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及

其直系血親。 

三、 適用本須知申請通行之商港為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臺中港、高雄港、安

平港、花蓮港；除第十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十一點所列外之人員、車輛

進出前項商港管制區時應具有有效通行證，於管制站留存電子通行紀錄並接受

港務警察檢查後始可通行。 

四、 通行證區分為： 

(一) 定期通行證：分人員定期通行證、車輛定期通行證二種，依申請人實際需

要進入港區作業訂有期限者，有效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二) 短期通行證：分人員短期通行證、車輛短期通行證二種，有效期限依實際

需求核發，最長三十日(含三十日)，超過三十日者應依前款規定辦理定期

通行證。 

(三) 當次通行證： 

1. 因各種臨時需要且未申辦定期或短期通行證之本國籍人士及車輛：由

港區業者至本公司通行證資訊網(網址 https://hep.twport.com.tw) 

登入後輸入通行人員身分證字號後六碼，再由通行人員至該資訊網辦

理「人員當次通行證申請」作業(含登錄車牌號碼)，申請完成後有效

時間為二十四小時，若逾二十四小時尚未進入管制區，該證即失效；

人員通行時間為刷取自助式人員刷碼管制機(KIOSK)進港後起算二十四

小時，人員需於二十四小時內出港，車輛通行時間為經過車牌辨識系

統(OCR)進港後起算二十四小時。 

2. 因各種臨時需要且未事先申辦定期、短期通行證之外籍人士：由港區

https://hep.twpo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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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至本公司通行證資訊網登入後至外籍人士當次證申請頁面進行申

請，需上傳有效護照影本(或以有效之居留證或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

境許可證或就業金卡取代)及輸入基本資料，申請完成系統將自動核給

當次證通行碼（QR Code）；該證通行碼有效時間為二十四小時，若逾

二十四小時尚未進入管制區，該證即失效，通行時間為人員刷取自助

式人員刷碼管制機(KIOSK)進港後起算二十四小時；每一外籍人士，每

月份僅限申請五次。 

3. 外籍人士如有特殊情況，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分)公司提出申請

增加當次證次數。 

五、 通行證使用方法為： 

(一) 定期通行證：人員持定期通行證者，應於進出管制站時將該證置於明顯無

遮蔽處或持證至感應區域，以利讀取器感應；車輛則以車牌辨識系統(OCR)

辨識車牌；人員、車輛均須經接受港務警察檢查後始得進出。 

(二) 短期通行證：已完成短期通行證申請者，本國籍人士通行時應攜帶身分

證，外籍人士應攜帶申請完成之 QR code 及身分證明文件，於管制站操作

自助式人員刷碼管制機(KIOSK)進行讀取；車輛則以車牌辨識系統(OCR)辨

識車牌；人員、車輛均須經接受港務警察檢查後始得進出。 

(三) 當次通行證：已完成當次通行證申請作業者，通行時本國籍人士攜帶身分

證，外籍人士攜帶當次證通行碼(QR code)，於管制站操作自助式人員刷

碼管制機(KIOSK)進行讀取，經檢查後始得進出；每次進出管制區皆須操

作自助式人員刷碼管制機 (KIOSK)，以完整進出港紀錄；車輛則經車牌辨

識系統(OCR)辨識車牌；人員、車輛均須經接受港務警察檢查後始得進

出。 

六、 各公司、機關（構）、行號申請定期、短期通行證，須齊備相關證件【附錄

一】，上網至本公司通行證資訊網申辦，並上傳相關證件及照片之電子檔，不

符規定者得予退件。 

依前項核准之定期通行證應由申請者於通知領證起二個月內攜帶身分證件(身

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或就業金卡)或領證通知信(可以電子方式出示)自行臨櫃

領取；申請者不便親領時，得由各公司、機關（構）、行號填具領證委託書

【附錄二】委託指定人員臨櫃統一領取，或由受委託人員出示申請各公司、機

關（構）、行號之證明，經查核後簽名領取；外籍人士使用短期通行證則於核

准後自行上網列印或下載使用。 

七、 持有定期通行證者，不得重複申請相同區域之短期通行證。 

八、 持分區人員通行證者，在單一港區應以同區進出方式通行，不得逾越通行許可

區域，並且進出皆須留存電子紀錄。 

九、 借道通行花蓮港聯外道路之十五噸以上大貨車，應依當次通行證規定辦理。 

十、 下列人員得憑相關規定證件入出商港管制區： 

(一) 在職外籍船員得憑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有效「船員臨時停留許可證」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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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站人員刷碼管制機(KIOSK)感應，並持該船員臨時停留許可證及護照經

港警檢查後進出港區。無船員臨時停留許可證者，應依規定以居留證/護

照申請通行證，並依該類通行證之使用方式進出港區。 

(二) 國際航線旅客憑有效護照簽證或登岸證，國內航線旅客憑國民身分證或乘

船證，經檢查後放行。 

(三)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學校單位、公務機關、民營公司、國營公司等有團

體通行需求者、國軍單位因任務需求者、導遊及遊覽車於郵輪靠泊期間通

行商港管制區接送郵輪旅客者，應事先將人員、車輛之明細資料(包含姓

名、身份證字號、手機號碼及車牌號碼)造冊以書面方式送本(分)公司，

取得同意函後，再由代理人於通行前依第四點第(三)款辦理當次通行證，

並由代理人持同意函(應含人員及車輛清冊)依第五點第(三)款之規定代表

通行；團體所屬成員皆需隨身攜帶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以供港務警察

逐一檢查。 

(四) 搭乘交通車團體通行者，應事先將人員明細資料(包含通行證號、姓名、

身份證字號、手機號碼)造冊以書面方式送本(分)公司申請並取得同意函

後，再由交通車之代理人持有效通行證(感應通行設備、留存電子通行紀

錄)及同意函代表通行，交通車上人員(含司機)需隨身攜帶有效人員通行

證及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車輛備有效車輛通行證，供港務警察查

（抽）驗。使用專案通行相關業者，應定期於每月五日前核實造冊提供前

一月乘坐交通車進出之員工名冊及車輛資料，及當月申請乘坐交通車員工

名冊及車輛資料，以書面方式傳送本(分)公司及港務警察備查。 

十一、 依據商港法第五條，現職港務警察總隊、港務消防大隊因任務屬性及需求，

爰不需申請管制區通行證；其他公務機關執行救災、救難等緊急任務，當次

任務得毋須持用管制區通行證進出管制區。 

十二、 一、二及三期大型柴油車(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及油罐車等)，如需申請

車輛定期通行證，依申請人實際需要進入商港管制區作業訂有期限者，有效

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十三、 接獲相關機關告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通行證(含當次通行證)： 

(一) 因案通緝中者。 

(二) 於港區內違反懲治走私條例、菸酒管理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入出國

及移民法等刑事處罰規定，遭判刑確定者，尚未執行者或未執行完畢

者。 

(三) 車輛或車牌失竊者。 

已領證人員、車輛經查有上開各款情形之一，由本(分)公司註銷其所領通行

證，並通知領證人員所屬單位送回本(分)公司進行銷毀或由港務警察機關查

扣後送回。 

十四、 領用定期或短期通行證，如因故須辦理註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申請辦理註銷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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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用人員變更姓名、離職、轉業、死亡或已無進出商港管制區之必要

者。 

2. 領用之車輛因報廢、過戶、牌照號碼變更、所屬公司行號改組變更或

已無進出商港管制區之必要時。 

3. 所屬公司行號因行業別變更、改組、合併、轉讓、歇業及拍賣移轉車

輛所有權時，該公司應將原公司帳號所申請之人員、車輛定期通行證

辦理註銷後，由本(分)公司註銷其公司帳號、密碼。若發現該公司行

號已停業或歇業，則由本(分)公司逕行註銷其公司帳號、密碼及所屬

申辦之所有人員、車輛通行證。 

4. 通行證如有遺失者，另備遺失切結書【附錄三】，上網至本公司通行

證資訊網向本公司辦理註銷。 

(二) 申請辦理註銷流程:須至本公司通行證資訊網辦理，領證人員所屬單位

應自變更之日起十日內將原證繳回本(分)公司，領證人員拒絕繳回時，

領證人員原所屬單位應自行申請註銷其所領通行證。 

(三) 經查有應依第(一)款規定辦理註銷之情況，而未依規定辦理者，得由本

(分)公司逕行註銷其通行證。 

(四) 如查有員工離職而原公司未將離職員工之定期或短期通行證辦理註銷，

得由新就職之公司檢具該員之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證明向本

(分)公司申請辦理該員通行證註銷，並由本(分)公司審查後進行註銷，

而原公司依本須知第十八點第(二)款處罰。【汽車貨運(櫃)業得檢具靠

行服務契約書或附錄六運輸業在職工作證明書及職業駕駛執照辦理】 

(五) 如查有車輛過戶而原車主未將過戶車輛之定期或短期通行證辦理註銷，

得由新所屬之車主檢具該車輛之車輛過戶證明向本(分)公司申請辦理該

車輛通行證註銷，並由本(分)公司審查後進行註銷，而原車主依本須知

第十八點第(二)款處罰。 

十五、 領用定期、短期通行證(含不分區、分區)人員或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港

務警察機關得以查扣並函由本(分)公司註銷該通行證，並於下列期間內停止

其申辦人員或車輛定期、短期通行證： 

(一) 自查扣當日起一個月停止其申辦定期及短期通行證： 

1. 使用逾越通行許可區域之通行證進入商港管制區。 

2. 使用逾期之通行證進入商港管制區。 

3. 遺失通行證，未依規定申請註銷。 

4. 從事與進港目的不符之行為。 

5. 計程車駕駛有攬客之行為。 

(二) 自查扣當日起三個月至六個月停止其申辦定期及短期通行證： 

1. 進出商港管制區逃避驗證，不接受港務警察之檢查。 

2. 將通行證轉借他人使用，或未盡保管責任遭他人冒用。 

3. 持用已註銷之通行證進入商港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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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不實證明申請；得視情節輕重延長至六個月。 

5. 原持有之通行證已被港務警察查扣移送本(分)公司註銷期間，又於該

期間另案申請定期或短期通行證，一經發現，除原持有通行證外，另

案申請之通行證(含續卡)亦一併註銷，並得視情節輕重延長至六個

月。 

6. 於商港管制區內通行時，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規範之駕駛行為。 

(三) 自查扣當日起十八個月停止其申辦定期及短期通行證： 

1. 冒用(含冒用車輛通行證)、冒領、偽造或變造通行證者。 

2. 危及商港管制區安全、或於商港管制區違反法令規定者。 

依前項各款註銷並停止申辦定期及短期通行證者，於停止申辦期間，如情節

嚴重者，本公司得不核發當次通行證。 

十六、 領用定期、短期通行證(含不分區、分區)之人員、車輛，如有下列情形，得由

本(分)公司暫時停用或註銷所持通行證： 

(一) 人員逾一百八十日未有通行紀錄或查每月份有進、出商港管制區紀錄異常

二次，將由本公司暫時停止該證之使用，人員如確有通行需求者，需由原

申請公司機關(構)行號於通行證資訊網申請恢復使用。(每月份進出紀錄

異常之統計起日皆為每月份一號) 

(二) 一百八十日內(統計起日為第一次申請恢復使用之日期)申請恢復使用次數

已達二次者，如因上述原因再次受暫時停用者，不得申請第三次恢復使

用，並自第三次暫時停用之當日起，處暫時停用其定期及短期通行證一個

月。 

(三) 違反本公司訂定之管理規定者，得由本公司暫時停用並不得申辦其定期及

短期通行證一週至六個月，若情節嚴重者，得註銷該通行證，並自本公司

發函通知註銷當日起一個月至六個月停止其申辦定期及短期通行證。 

於該通行證暫時停用期間，人員、車輛得依本公司規定申請當次通行證，

惟經註銷並停止申辦定期及短期通行證者，視其情節嚴重，不予核發當次

通行證。 

十七、 領用當次通行證人員有下列情形者，得由本公司停止其申辦當次通行證： 

(一) 下列情形每月份達二次者，停止其申辦當次通行證一週： 

1. 使用逾越通行許可區域之通行證進入商港管制區。 

2. 超過通行時間出港區。 

3. 進、出商港管制區紀錄異常。 

(二) 下列情形者，自查扣當日起停止其申辦當次通行證一個月： 

1. 以不實證明申請。 

2. 從事與進港目的不符之行為。 

3. 計程車駕駛有攬客之行為。 

4. 於商港管制區內通行時，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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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罰條例」規範之駕駛行為。 

(三) 下列情形者，自查扣當日起停止其申辦當次通行證三個月： 

1. 冒用他人身分。 

2. 危及商港管制區安全、或於商港管制區違反法令規定者。 

經本公司停止申辦當次通行證期間，不得申辦定期通行證及臨時通行證。 

十八、 領用人員或車輛定期、短期通行證之公司(行號)，如有下列情形者，得由本(分)

公司暫停該公司(行號)申辦定期、短期或登錄當次人員通行證： 

(一) 申請者或指定委託人員未於通知領證起二個月內攜帶相關證件至臨櫃領取

通行證，俟已完成領證作業後得恢復申請定期、短期通行證。 

(二) 查有第十四點第(一)款規定應辦理註銷之情況，本公司得逕行註銷該通行

證，並得視情節暫停該證所屬單位後續申辦權限之期限。如查獲有員工離

職而原公司未將離職員工之定期、短期通行證辦理註銷，係由新就職之公

司檢具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證明向本公司申請辦理該員通行證註

銷者或查獲有車輛過戶而原車主未將過戶車輛之定期、短期通行證辦理註

銷，係由新車主所屬公司檢具車輛過戶證明向本(分)公司申請辦理該車輛

通行證註銷者，將暫停原公司申辦定期、短期通行證二週。【汽車貨運

(櫃)業得檢具靠行服務契約書或附錄七運輸業在職工作證明書及職業駕駛

執照辦理人員通行證註銷】 

(三) 員工所持定期、短期通行證依第十五點規定，於每月份內被處人員、車輛

查扣註銷數量累計達五人次者，暫停該公司申辦定期、短期及登錄當次通

行證一個月。(每月份被處人員、車輛查扣註銷數量統計起日為每月份一

號) 

(四) 員工所持定期、短期通行證依第十六點第(一)、(二)款規定，於每月份內

被處人員暫時停用數量累計達五人次者，暫停該公司申辦定期、短期及登

錄當次通行證二週。 

(五) 員工所持定期、短期通行證依第十六點第(三)款規定，被處人員暫時停用

或註銷數量累計達五人次者，暫停該公司申辦定期、短期及登錄當次通行

證一週；累計達六人次以上者，按次累加一週，最高累加四週，計次累計

期間以當年度為限。 

(六) 查有違反本公司訂定之管理規定，累計達五件次者，暫停該公司申辦定

期、短期及登錄當次通行證一週；累計達六件次以上者，按次累加一週，

最高累加八週，計次累計期間以當年度為限。 

(七) 查有未依規定申請外籍人士當次通行證者、未協助本國籍人士進行身分證

後六碼事前登錄或未落實管理通行人員致人員執行之業務不符進港事由

者，暫停該公司申辦定期、短期及登錄當次證二週，並得視情節輕重延長

至一個月。 

十九、 持 RFID 人員定期通行證者，於使用期限屆滿前至線上申請續卡時，仍須檢附更

新合約或展延之相關文件【附錄一】，經本(分)公司審核確有持續進港需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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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並同意續用原證後，得持原證於新申請期間及地區內通行。（人員定期通

行證最長使用年限為六年，不限續卡次數） 

二十、 依規定核（換）發定期通行證應收工本費，相關收費標準如【附錄四】，如若

因個人行為致 RFID 人員定期通行證無法遠距感應，換卡所需費用比照收費標準

辦理。 

二十一、 為維護管制區內作業人員安全，所有申請通行證人員皆應確實閱讀並熟知管

制區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如【附錄五】。 

二十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因

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港區通行證申請期間、通行證生效期間與通行

證失效後五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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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申請通行證之基本應備文件 

進港事由 

下列公司、機關（構）、行號證明文件擇一 
1. 變更事項登記表 
2.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列印畫面 
3. 政府函文 
4. 與港務公司或駐在港區之公司、機關行號為有效期間內之合約書 
5. 公務機關：機關資料或公文往來紀錄 

人員通行證 

⚫ 定期通行證 
1. 國人附身分證；外籍人士附有效之居留證或工作許可證或就業金卡影

本 
2. 二吋個人照片（近期所攝符合國民身份證相片規格–白底彩色頸部以

上並以頭部為主、臉部需占照片面積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彩色正
面、脫帽、五官清晰之照片） 

3. 在職證明：檢附申請日前一個月內申請公司所僱用之勞工保險或職業
災害保險投保證明(指由勞工保險局製發之相關證明文件，包含經該局
申報核准章或線上下載Ｅ化服務加保申報表、繳費證明等正式文件) 

備註： 
1. 外籍人士之有效居留證如已註記受僱公司，得以作為在職證明文件，

不須另外檢附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證明；如是檢附工作許可證或
就業金卡者，應併同檢附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證明作為在職證
明。 

2. 公司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及股東得檢附「公司變更登記表」作為
在職證明(公司變更登記表如無登載相關人員姓名則不認列)。 

⚫ 短期通行證 
1. 國人附身分證；外籍人士附有效之居留證或工作許可證或護照(檔案需

含個人資料及停留時間)或就業金卡或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影本擇一 

2. 個人大頭照（近期所攝臉部需占照片面積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清晰
可辨之彩色照片） 

車輛通行證 

1. 有效之行照 
2. 視需要檢附車輛借用同意書(附錄八) 
備註： 
行車執照車主非申請單位，應檢附車輛借用同意書(附錄八)；如行車執照
車主或車輛借用同意書借用駕駛人為個人，應再檢附申請日前一個月內申
請公司所僱用之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證明，如為租賃車輛，應併
同檢附車輛租賃契約，並依契約期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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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二、其他應備文件 
(依照業別不同，除了基本應備文件之外，仍應檢附之其他文件) 

項次 業別 進港事由 人員通行證 車輛通行證 備註 

1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 營業許可證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2 船舶理貨業 營業許可證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進港作業前應

依各分公司規

定另行申請或

取得同意 

3 報關業 報關業執照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4 船務代理業 船務代理業執照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5 

港區內租賃業者 

(民營工廠、倉儲業、

承租碼頭業者等) 

與本公司之租地

契約或與港區業

者簽訂有合作事

實之合約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6 
船舶運送業/海運承攬

運送業 

船舶運送業執照

/海運承攬運送

業許可證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7 汽車貨運(櫃)業 運輸業執照 

1.靠行服務契約書 

2.附錄七運輸業在

職工作證明書及職

業駕駛執照 

(以上兩項擇一，不

需檢附投保證明) 

基本應備文件 

如檢附運輸業

在職工作證明

書作為申請人

員通行證之在

職證明，應依

該 證 明 書 其

「工作日期」

期限申請人員

定期通行證。 

8 進出口(含蔬菜)貿易業 

與港區業者有合

作事實之相關文

件(契約、進出

口 報 單 、 提 單

等)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如以提單、報

單等逐次進港

文件做為申請

定期通行證之

進港事由，應

檢附申請日前

一年至少三張

單據，作為確

有頻繁進出港

區需申請定期

證之依據 

9 船舶船員日用品供應業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進港作業前應

依各分公司規

定另行申請或

取得同意 

10 船舶小修業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進港作業前應

依各分公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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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應備文件 
(依照業別不同，除了基本應備文件之外，仍應檢附之其他文件) 

項次 業別 進港事由 人員通行證 車輛通行證 備註 

定另行申請或

取得同意 

11 船舶公證業 船舶公證業執照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進港作業前應

依各分公司規

定另行申請或

取得同意 

12 勞務承攬業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進港作業前應

依各分公司規

定另行申請或

取得同意 

13 公(工)會 

公(工)會立案證

書(不需檢附基

本應備文件)、

幹部名冊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限公(工)會聘

用員工或幹部 

14 公務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免檢附身分證） 
基本應備文件 

可以機關人員

識別證或人員

清冊作為在職

證明 

15 計程車業(行) 

1. 檢附基本應備文件、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汽車運輸業執照/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營業執照及港區業者出具之「與港區業者簽署之相

關載客證明文件」（須載明「合作期間」及「合作之計程車數

量」）進行專案申請。 

2. 由各分公司依港別地域特性評估載運需求量，核發定期、短期或限

制僅能當次通行。 

16 燃油供應業 

航港局同意於商

港區域內加注燃

料許可函、經濟

部同意備查函 

基本應備文件 基本應備文件 

 

17 港區業者之協力廠商 

1. 檢附基本應備文件、與港區業者簽署之合約/委託/合作證明文件

（須載明「合作起訖日」及「合作之港口別」，並雙方用印），由

協力廠商至本公司通行證資訊網進行專案申請。 

2. 由各分公司依港別地域特性評估進出港需求，核發定期、短期或限

制僅能當次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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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際商港管制區通行證領證委託書 

 

 

茲由本公司行號代領所屬員工        君等     人， 

□人員定期通行證   張/□車輛定期通行證   張。 

 

此  致 

□□港務分公司 

 

 

 

 

 

 

 

□□□□公司行號 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具人印章 

 

公司章或發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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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際商港管制區人員/車輛通行證遺失切結書 

(切結人一)                      公司（行號）負責人： 

(切結人二) 本公司員工         君，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原領○○港人員/車輛定期/短期通行證          號，起迄期限 

            起至         ，因疏失遺失，茲向 貴公司申請註銷， 

如有虛偽不實情事，切結人願無條件連帶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特立此切結書以茲證明 

 

申請公司行號(切結人一)：                      （公司或發票章） 

負   責   人：                                       （簽章）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連 絡 電  話： 

遺 失 人  員(切結人二)：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地        址： 

連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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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際商港管制區定期通行證費用收費標準表 

證照名稱 

收費標準 

(新臺幣) 

人員定期證 二百元 

車輛定期證 
一百元 

備註 

1.印製費依製卡機所需使用之色帶費用。 

2.機具折舊維護費包含製卡機、讀卡機。 

3.已申領人員定期證者，可於使用期限屆滿時於系統線上

申請續卡(免費用)。 

4.辦理短期通行證及當次通行證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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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管制區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一、可能危害：  

■墜落滾落  ■溺斃       ■跌倒        ■與高低溫接觸      

■衝撞      ■物體飛落   ■感電        ■物體倒塌崩塌 

■爆炸      ■被撞       ■物體破裂    ■被夾被捲     

■火災      ■被切割擦傷 ■交通事故    ■踩踏         

■與有害物等接觸 

□其他____________ 

二、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防護措施：  

1. 防止鄰水落海、高處墜落危險，設有護欄及警示帶或相關禁入

標語等管制區域不得跨越或進入。 

2. 港區碼頭多為大型機具、車輛作業，行人應身著明顯鮮豔服裝

(或穿著反光背心)並行走於人員專用道，騎乘/駕駛汽機車，

應謹慎駕駛，依規定時速及交通動線行駛及注意交通安全。  

3. 嚴禁進入碼頭裝卸作業管制區域，注意裝卸作業機具及交通動

線安全防護。 

4. 港區內電源(插座)非經許可不得擅用。 

5. 注意纜繩附近安全防範斷裂意外事故。 

6. 遠離電氣化設備及作業之機械設備。 

7. 勿碰觸不明固體、液體。 

8. 惡劣天候如遇大風、大雷雨及大浪等應立即退避至安全處所。 

9. 其他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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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及聲明 

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款、商港法第三十五條及商港

港務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等相關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

閱： 

一、 蒐集之目的： 

○三八 行政執行、○六三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一○○ 國家安全行政、安全查核、反情報調

查、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管理、一三六 資(通) 訊與資料庫管

理、一六七 警政、一七一 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

單位管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 、識別類：Ｃ○○一 辨識個人者、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二) 、特徵類：Ｃ○一一 個人描述。 

(三)、社會情況：Ｃ○三三 移民情形、Ｃ○三九 執照或其他許可、Ｃ○

四一 法院、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 

(四)、受僱情形：Ｃ○六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Ｃ○六三 離職經過。 

(五)、商業資訊：Ｃ一○一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動、Ｃ一○二 約定或契

約、Ｃ一○三營業有關之執照。 

(六)、其他：Ｃ一一五 其他裁判及行政處分、Ｃ一一六 犯罪嫌疑資

料。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因執行

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地區：商港區域內由航港局劃定，人員及車輛進出須接受管制之

商港管制區。  

對象：商港通行證核發及檢查等相關機關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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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

化之利用。 

四、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個人資

料，得行使下列權利：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

但台端依法應為適當之釋明。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及請求刪除，但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

之。 

五、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

個人資料，若台端選擇不提供或提供不完全時，本公司將可能無法

進行商港區域安全相關之業務管理，進而影響台端申請核發港區通

行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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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運輸業（職業大貨車、大客車、聯結車、曳引車

駕駛人） 

在職工作證明書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工作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說明 

該職業大貨車（大客車、聯結車、曳引車）駕駛人確與本公司合

作，加入本公司營運，現需申請港區通行證，進出港區執行工

作，特此證明。 

以上證明事項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如致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受有損害，願負一切損害賠償之責任。 

證明單位 

單位名稱：                           （公司章） 

統一編號：  

地址：  

負責人：                             （簽章）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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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車 輛 借 用 同 意 書 

 

車 主 ( 公 司 ) 名 稱 ： ________________ 身 分 證 字 號 ( 統 一 編

號)__________________所擁有之車輛，車牌號碼：＿＿＿＿＿＿同意

借由＿＿＿＿＿＿君(公司)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使用

駕駛，並辦理＿＿＿＿港區車輛定期通行證，期限＿＿年＿＿月＿＿日

起至＿＿年＿＿月＿＿日止，如發生任何事故車主及駕駛人願負任何賠

償事宜及法律責任。 

 

特立此同意書以茲證明 

立同意書人（或公司）： （簽章）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借用駕駛人（或公司）： （簽章）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